




國立臺灣大學研究生修習第二外國文有關規定要點 
                                            

                                       民國 85 年 5 月 15 日 
                                                        8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決議通過 

一、本校博、碩士班研究生修習第二外國文，應由各研究所自行訂定其為必修或選修

科目，並向教務處報備登記管理其成績。 

二、研究生修習之第二外國文以德文、法文及日文三種為原則。可由各研究所指定或

由研究生自擇一種修習之。但倘有必要須以其他外國文代替修習者，應先行報請

所長、院長之同意，並經教務長核准。外國籍研究生其本國語文不得作為第二外

國文修習。但如所研究之學科與其本國語文有重要關係，報請所長、院長同意，

並經教務長核准者，不在此限。 

三、研究生修習第二外國文，應隨同本校大學部開設之第二外國文科目班級上課，循

序修畢該科目（一）及（二）兩學年共四學期課程。凡已修畢四學期課程，其修

習成績皆達七十分以上者，採認為第二外國文程度及格通過。 

凡經過外國語文學系或日本語文學系審查通過可跳修更高級第二外國文課程者，

不受前項循序修習限制。 

四、研究所如指定某種語文為第二外國文或認為有加強修讀某種第二外國文之必要

時，得由各研究所開設專班課程予以修習。其成績比照前條處理。 

五、凡以第二外國文為必修科目之研究所，其研究生入所以前曾修習或自習第二外國

文者，得依照下述規定申請抵免或免修甄試： 

（一）研究生入所以前曾在大學部或研究所修習第二外國文，持有成績證明者，得

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申請抵免。 

（二）研究生曾自修第二外國文，自認程度已達規定水準者，可填具「第二外國文

免修甄試申請書」，報請所長轉送教務處申請參加免修甄試。甄試成績達七

十分以上者，可以免修。 

六、免修甄試方式得依各所決定，就單考「普通科外文」或「專科外文」，或二科皆考，

三種方式擇一辦理。每科考試時間為一００分鐘，各以一００分為滿分；二科皆

考者，其甄試總成績以「普通科外文」佔三十％，「專科外文」佔七十％計算之。 

七、第二外國文為必修科目之研究生，經申請參加免修甄試，如其第一次甄試總成績

不及格，得於次學年重行申請第二次甄試；同一外國文免修甄試以兩次為限。 

八、研究生第二外國文免修甄試，由教務處每學年舉辦一次。甄試命題閱卷及評分事

宜，由教務長會商有關研究所所長及外國語文學研究所所長辦理之。 

九、甄試所需之費用，以本校教學經費支應。 

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